关于对学院部分印章使用事项简化程序的通知
	序号
	事项
	使用印章种类
	涉及单位、部门
	主要用途

	1
	学生入学三联单
	学院印章
	所在系，档案科
	申报二学历、招聘、专升本报到等

	2
	教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单
	学院印章
	所在单位、部门，财务处
	公积金提取

	3
	教职工介绍信
	学院印章
	所在单位、部门，人事处
	到外单位办理公务

	4
	教职工办理工作证
	学院印章
学院钢印
	所在单位、部门，人事处
	自用

	5
	教职工收入证明
	学院印章
	所在单位、部门，人事处
	银行贷款、出国等

	6
	教职工在职证明
	学院印章
	所在单位、部门，人事处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	银行贷款、出国等

	7
	学生在校证明及在校表现情况
	学院印章
	所在系，学工处
	出国、升学、实习、招聘、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录用等


我院教职工、学生在涉及上述事项使用公章时，依然履行用印审批手续，填写用印审批单，但只需党委办公室、院长办公室和涉及用印事项的单位、部门共同把关、签批。

特此通知。

